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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，保障公司治理稳定性及股东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因任期届满、辞任、

辞职、解任、解聘等离职情形。

第二章 离职情形

第三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辞任。董事辞任应当向公司提交书面辞

职报告，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辞任生效。

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，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。无正当理由，在任期届

满前解任董事的，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。

第四条 董事任期届满未获连任的，自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日

自动离职。

第五条 出现下列规定情形的，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，原董事仍应当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：

  （一）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，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

于法定最低人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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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程》的规定执行；如本规则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或经合

法程序修改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相抵触，应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，并应及时修改。

第十八条本规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并进行修改。

第十九条本规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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